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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日本、尼日利亚、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任

何恐怖行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在何时发生、何人所为，都是不可开脱的犯罪行

为，并继续决心进一步推动加强全球为消除这一祸害所作整体努力的效力， 

 又重申不能也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起来， 

 关切地注意到，恐怖主义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的享受、所有会员国

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破坏全球稳定和繁荣，而且这一威胁已蔓延到

更多地方，世界上不同区域的恐怖行为，包括不容忍或极端主义导致的恐怖行为

正在增加；表示决心消除这一威胁，并强调，必须确保继续把反恐作为国际议程

上的一个优先事项， 

 确认仅凭军事力量、执法措施和情报作业无法打败恐怖主义，强调必须如《联

合国全球反恐战略》(A/60/288)的第一支柱所述，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各

种条件，这包括，但不限于，需要加强努力，成功预防及和平解决长期冲突，需

要促进法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护、善治、宽容和包容，以便为那些易被恐

怖分子招募的人和变得激进而从事暴力的人提供另一条可行的出路， 

 关切在世界上某些政治背景特殊的地区，恐怖集团为筹资或赢得政治让步而

绑架和劫持人质的事件有所增加， 

 重申会员国有义务防止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并将本国国民以任何手

段直接或间接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以便把这些资金用于或知道这些资金将用于

实施恐怖行为的行为，并将在本国领土内发生的此种行为，定为犯罪， 

 重申会员国有义务立即冻结那些实施、企图实施、参与或协助恐怖行为的个

人、这些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实体、代表这些人和实体或按其指示行事的



S/2010/645  
 

10-70204 (C)2 
 

个人或实体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包括这些人以及相关个人和实体

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财产产生或赚取的资金， 

 又重申会员国有义务禁止本国国民或本国领土内任何个人和实体直接或间

接为实施、企图实施、协助或参与恐怖行为的个人、这种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

制的实体、代表这种人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

经济资源、金融服务或其他有关服务， 

 还重申会员国有义务防止恐怖团体的流动，特别是实行有效的边境管制，并

在此方面迅速交流情报，改善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以防止恐怖分子和恐怖团体

进出其领土，为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和为资助恐怖分子进行筹资， 

 强调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仍然是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所有会员国都必须

为打击恐怖主义全力合作，以便根据引渡或起诉原则，查出任何支持、协助、参

与或企图参与资助、策划、筹备或实施恐怖行为或提供庇护所的人，使其无法得

到庇护，并将其绳之以法， 

 确认发展、和平与安全和人权相互关联，相得益彰，强调国际社会为消除贫

穷、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造福全人类的全球繁荣做出的努力， 

 强调国际社会通过继续努力，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扩大它们的相互了

解以努力防止不分青红皂白地敌视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可有助于抵制助长两极对立

和极端主义的力量，并为此赞赏不同文明联盟和其他类似举措发挥的积极作用， 

 重申会员国必须确保为反恐采取的任何措施都符合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

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为其规定的所有义务， 

 再次吁请所有国家，无论它们是否区域反恐公约的缔约方，尽快成为各项国

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方，并充分履行所加入文书为其规定的义务， 

 再次呼吁会员国加强合作与团结，尤其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安排和协定这样

做，以防止和打击恐怖袭击，鼓励会员国加强区域和次区域一级的合作， 

 关切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尤其是因特网来进行招募和煽动以及进行活动的筹资、规划和筹备工作， 

 确认会员国必须协力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技术、通信和各种资源来煽动对恐怖

行为的支持， 

 确认地方社区、私人部门、民间社会和媒体必须提供支持，以提高对恐怖主

义威胁的认识，更加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 

 表示安理会大力声援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及其家人，并着重指出必须援助恐怖

主义的受害者，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提供支助，帮助他们应对遭受的损失和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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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受害者和幸存者网络在反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暴力

思想和极端思想，并为此欢迎和鼓励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包括反恐执行工作队

在这一领域做出努力和开展活动， 

 回顾设立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反恐委员会)的2001年 9月28日第1373(2001)

号决议，又回顾关于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威胁的第 1624(2005)号决

议和其他安理会决议，    

 特别回顾有关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的 2004年 3月 26日第

1535(2004)号、2007 年 12 月 10 日第 1787(2007)号和 2008 年 3 月 20 日第

1805(2008)号决议，  

 欣见反恐委员会努力奉行一项更有战略眼光和更加透明的工作方针，寻求提

高其工作在整个联合国和反恐界的能见度，并精简其工作方法，所有这些努力已

经提高了功效；敦促加强这些努力， 

 赞赏地注意到反恐执行局继续强调合作、透明和公平的指导原则，欣见反恐

执行局在继续加强同外界的联系工作的同时，在工作中更多地采用区域和次区域

方法，增加对专题的侧重，包括查明和满足技术援助需求， 

 强调联合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中心作用，欣见大会通过 2006 年 9 月 8 日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A/60/288)，按照大会 2009 年 12 月 24 日第 64/235 号

决议把反恐执行工作队机构化，这将进一步加强工作队为全面协调和统一联合国

系统（包括外地的）反恐工作做出的努力，并呼吁加强会员国与反恐执行工作队

所进行工作的互动(A/64/297)， 

 1. 强调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总目标是确保全面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

回顾反恐执行局在支持委员会执行任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决定反恐执行局将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期间内继续作为一项特

别政治任务，在反恐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下运作，并决定最迟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

进行一次期中审查； 

 3. 欢迎和赞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为安全理事会全面审查反恐怖主义执行

局的工作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的建议； 

 4. 敦促反恐执行局继续加强它在协助提供技术援助以执行第 1373(2001)

号决议方面发挥的作用，以提高会员国和各区域的反恐能力，与反恐执行工作队

以及双边和多边援助提供者密切合作，满足会员国和各区域的反恐需要，并欢迎

反恐执行局对这项工作采取有所侧重的方法和区域性方法； 

 5. 鼓励反恐执行局与反恐执行工作队及其各工作组密切合作，在与会员国

的对话中更多地集中注意第 1624(2005)号决议，以便按 1624(2005)号决议和《联



S/2010/645  
 

10-70204 (C)4 
 

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要求，根据国际法为会员国规定的义务制定战略，其中包

括制止出于极端主义和不容忍动机煽动恐怖行为，协助为决议的执行工作提供技

术援助； 

 6. 鼓励反恐执行局经会员国同意，安排与会员国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包

括酌情通过这些会议考虑提供咨询，以便会员国按国际法为其规定的义务，制定

注意到各种引发恐怖活动因素的综合和全面的国家反恐战略，并建立执行战略机

制，同时与反恐执行工作队及其各工作组密切合作，以期确保各项努力相互一致

和互补，避免任何重叠； 

 7. 鼓励反恐执行局与反恐委员会和有关会员国协商，在支持反恐委员会努

力监察第 1373(2001)号和第 1624(2005)号决议执行情况时，酌情与民间社会及

其他有关非政府行动者互动； 

 8. 强调反恐执行局、反恐委员会和会员国之间举行有针对性对话的重要

性，鼓励反恐委员会和反恐执行局继续安排有会员国以及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

域组织的反恐官员参加的会议，每次会议都讨论一个与执行第 1373(2001)号和第

1624(2005)号决议有关的专题或区域重点关注事项； 

 9. 敦促反恐执行局也加强与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以期提

高会员国全面执行第 1373(2001)号和第 1624(2005)号决议的能力，并协助提供

技术援助； 

 10. 提请注意，有效的反恐措施与对人权的尊重相辅相成，是成功开展反恐

工作不可或缺的，指出尊重法治对于有效反恐的重要意义，因此鼓励反恐执行局

进一步发展其在这领域的活动，以便一致和公平地处理所有与执行第 1373(2001)

号和第 1624(2005)号决议有关的人权问题，包括酌情在征得受访会员国同意后，

安排访问各国； 

 11. 着重指出反恐委员会/反恐执行局工作方案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期待举

行一次广大会员国均可参加的特别会议，以纪念第 1373(2001)号决议通过和委员

会成立 10 周年； 

 12. 指示反恐执行局最迟于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在上述会议之前编制出最

新的“第 1373(2001)号决议全球执行情况调查”，该报告除其他外，应： 

– 评估风险和威胁的演变以及决议的执行所产生的影响； 

– 指出执行过程中的差距； 

– 提出新的切实可行的执行决议方法； 

 13. 指示反恐执行局最迟于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编制出最新的“第

1624(2005)号决议全球执行情况调查”，该报告除其他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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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风险和威胁的演变以及决议的执行所产生的影响； 

– 指出执行过程中的差距； 

– 提出新的切实可行的执行决议方法； 

 14. 请反恐委员会通过委员会主席，至少每隔 180 天向安理会口头报告委员

会和反恐执行局的总体工作，口头报告可酌情结合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和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报告提出，敦促反恐委员会主席

继续向所有有关会员国提供非正式情况通报的做法，包括提供有区域或专题重点

的通报； 

 15. 鼓励反恐执行局继续以口头和(或)书面情况通报的形式，定期或应委员

会要求，向委员会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包括通报对会员国的访问以及举办讨论

会和其他活动的情况；  

 16. 重申需要增强反恐委员会、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及其各自专家组之间目前开展的

合作，包括酌情加强信息共享，使信息分享制度化，就国家访问、参加讨论会、

技术援助、与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机构的关系以及与这三个委员会都相关的其他问

题进行协调，表示打算就共同关心的领域向这三个委员会提供指导意见，以更好

地协调反恐努力，并回顾第 1904(2009)号决议请秘书长尽快为这些专家组合用同

一地点作出必要安排； 

 17. 鼓励反恐执行局与 1267 监察组、1540 委员会的专家和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合作，继续开展联合活动，包括举办区域和次区域讨论会，协助会

员国努力履行有关决议为其规定的义务； 

 18. 欢迎并鼓励反恐执行局继续积极参加和支持按照《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开展的所有有关活动，包括在为确保联合国系统反恐努力整体协调一致而设

立的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内这样做。 

 

 


